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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价格理论在劳动价值问题上常引起争论 ,使劳动与产品的关系转化为劳动与价格的关系。反过来 ,

价格又牵涉到利润 ,从而影响劳动的剩余分享额。现实中 ,利润分配与劳动价值有直接关系 ,而劳动价值与价

格形成只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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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价格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 ,交换行为决定

了价格的存在。《价格论》(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2

年 10 月版)〔1〕的作者说 ,该书出自“在文化与价值

关系上的思考”,具体内容是以分析劳动价值为前

提探讨价格形成中的各种关系。由于其中的推理

与结论都存在一些疑点 ,我们有必要以此为例弄清

价格问题。

一、价值、劳动价值、价格

《价格论》针对价值所涉及的概念 ,有使用价

值、劳动价值、绝对价值、潜化价值、必要价值、创造

价值、有效价值、无效价值、补偿价值、分配价值、市

场价值等。《价格论》在感知“文化转化成价值”基

础上认为 ,价值是一种经济学量 ,是凝结在使用价

值背后的文化信息量 ,是劳动中加工的文化信息的

量。〔P208、190〕这样界定价值 ,对探索价值与价格的关

系也许能有些帮助。

按《价格论》的设定 :劳动价值 = 必要价值 + 潜

化价值〔P210〕,并且劳动只创造了这两种价值〔P272〕。

从劳动入手分析问题 ,必然涉及劳动力。而《价格

论》对劳动力和生产力两个概念并没有做严格区

分 ,以为它们是“同一”的。〔P121〕殊不知这是个关键

问题 ,劳动价值就在这里寻根。《价格论》还把劳动

力“二重性”设定为 ,一面是人的体力 + 物的动力 =

劳动力 ,另一面是人的智力 + 物的智力 = 劳动

力。〔P7〕不难看出 ,这是认为人力 + 工具 = 劳动力。

工具属性的物力被归入劳动力范畴 ,事实上在现时

生产中它们已经属于由投资交换来的物力 ,即原有

劳动力在以前就转化为资本资源。由于时间效应 ,

过去时、现在时改变了具体生产环境 ,生产的是工

具属性产品与使用该工具产品从事生产反映出劳

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不同。而《价格论》在另一处 ,

又把劳动力“两面性”解释为一面是自然力 ,一面是

意识力 ,致使劳动力概念让人难以捉摸。〔P129〕下面

是我对劳动力和生产力所做的概念区分 :

劳动是个过程 ,是动态的 ,自然涉及时间。劳

动价值量 = 人力 ×劳动时间这个公式没有错误 (功

= 力的大小 ×作用时间) ,问题在于时间、人力都属

于变量。当时间被规则限定后 ,它可以转化为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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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而人力只有当劳动成果的数量、质量被规则限

定后 ,它才能转化为常量。如体力劳动工作量的计

时、计件就是这么来的。然而 ,这个劳动价值量只

能表示劳动者应当得到某个含量的报酬 ,含量具体

是多少并不能由该公式确定 ,也就是说 ,这个虚拟

价值量要以一个实在价值量来填充。实在价值量

又是必须有成交才能最终实现。根据常量时间或

常量人力支付的工资 ,与实在价值量是两个概念 ,

工资是人力消耗的常规补偿 ,实在价值量则包含在

买主认可产品、对产品支付的价格款当中。“劳动

创造价值”,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劳动交换 ,这早已不

需要怀疑 ,但劳动多种多样 ,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

动、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、常规性劳动与创造性劳

动等等 ,又如决策这种劳动中也包含着决策风险 ,

因此 ,交换双方对价格认可 ,也就意味着相互认可

了对方的劳动价值。以成交点上的一个价格 ,给交

换双方的劳动价值划上等号 ,这应当就是等价交

换。等价不过是一种意念、信条 ,它没有确定的或

可供量化的判断标准 ,比如决策风险的价值是什么

数字 ,可见只有价格才能反映劳动价值。“只有商

品才有价值”无非要说明 ,价值必须在交换领域才

能确定其量度 ,没有量值的价值只能属于虚价值 ,

虚的、抽象的价值不是真实价值。

所 指 出 自 说 明

劳动力
人力

智能 + 体能 = 合能
人体 重点在反映人力的付出过程

生产力 人力 + 物力 = 合力
人/ 物

组合体

重点在反映合力的完整运动过程
物力 = 工具 + 对象 工具 = 人力的延伸
(1) 当物力 = 工具时 ,生产力指作用在对象上面的合力 ,它归属

加工力。即合力点上是原材料。
(2)当物力 = 工具 + 对象时 ,生产力指产出产品的合力 ,它是纯

粹的生产力 ,即合力点上是产品。

　　按《价格论》的设定 :分配价值 = 必要价值 + 补

偿价值。〔P166〕补偿价值包括补偿价值 Ⅰ(非常待时

的补偿) 和补偿价值 Ⅱ(极限的补偿) 。〔P169〕《价格

论》又强调“劳动价值不能决定价格”,“只有分配价

值才能决定价格”。比较后我们就清楚了 ,断言劳

动价值和分配价值谁能决定价格 ,主要取决于潜化

价值和补偿价值。换句话 ,潜化价值不能决定价

格 ,补偿价值能够决定价格。

据设定潜化劳动力出自生产工具〔P149〕,潜化价

值在《价格论》中直接涉及物化劳动〔P161〕,但不知潜

化劳动是否与物化劳动同义。《价格论》在另一处

又提到潜化价值“由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组

成”。〔P200〕一般情况下科学技术多应用于生产工具

范畴 ,管理技术出现在生产范畴。认为虚拟的工具

/ 物力价值由实在的部分成本价格反映出来 ,于是

断言潜化价值将成为价格决定因素之一。“劳动 =

活劳动 + 物化劳动”这一认识与“劳动价值不能决

定价格”这个结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。补偿价值涉

及时间上的人员等待劳动、投资等待转化和人身上

的人力极限支出、生理极限伤害 ,这些种类的补偿

要从成本中支付 ,所以补偿价值可以决定价格。

《价格论》将创造价值与劳动价值等同 ,表明没

有认识到劳动属性还包括常规性和创造性这一对

范畴。认为分配价值就是从各商品中的劳动价值

出来、经平均化规律调整后又返回各商品中的劳动

价值〔P216〕,是各部门能消费的劳动价值〔P217〕。很容

易就看出 ,分配价值转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平均利润

率概念。参差不齐与一般齐两者自然不会等同 ,但

是一般齐之后的劳动价值为什么就能成为价格决

定的惟一因素 ? 到此为止 ,无法弄清《价格论》所

云。

二、有关价格形成诸问题

这里我们首先令价值属于抽象的劳动价格总

和 ,显然其中各具体劳动价格都是产前估算的。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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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产后交易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前提即价格等于

成本价格与价值实现之和 ,而且价值实现所表示的

是实在的劳动价格总和 ;那么 ,价值就要归属利润

范畴。于是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假设 ,价值

就是利润或者利润就是劳动回报 (报酬) 总和。当

限定劳动价值指全部利润时 ,剩余价值只能看作其

中的一部分 ,也就是体力劳动者 (工人) 应得到的利

润分享份额。〔2〕利润与成本价格、商品售价都有直

接关系。总之 ,利润取决于价格 ,价格反映出价值 ,

成本价值 (先期商品价值)是决定价格的一个因素。

价值 (利润) 、成本价值是卖主定价要考虑的两

个因素。使用价值涉及性能、质量 ,这是买主出价

要考虑的一个因素。就交换价值来说 ,从商家 (先

买后卖)角度看 ,买入价/ 基础成本是判断出价的因

素 ,卖出价/ 利润是斟酌定价的因素 ;从厂家角度

看 ,以收益、成本分析定价 ;从消费者角度看 ,以使

用性决定出价。价值、使用价值、交换价值对于厂

家、商家、消费者有不同意义。仅从这里就可以说 ,

价格形成涉及多方面因素。

在《价格论》看来传统的“价格 = 成本 + 利润”

属于肤浅认识 ,不过该书对价格构成的阐述实际上

也没有超出以往他人已经补充的内容范围 ,因为单

纯的概念替代不能说明创新。比如 : (1) 由价值的

价格化得到经验价格。交换实现的价格即交换价

格是正确价格的近似值。价格等于价值量 ,价格代

表劳动成果量 ,通过价格的载体货币比较劳动量。

(2)由平均化规律调配形成基础价格 ,它涉及必要

价值 + 潜化价值 ,其中包含非常待时、极限、损失 3

种形式的价值补偿。设定 K 为价值至货币转换常

量 ,则价格 = K(必要价值 + 潜化价值) 。(3) 价格

决定涉及本身生产情况、社会生产情况、前期价格

情况 ,价格结构涉及成本利润率关系、生产相关关

系、工资价格关系。(4) 价格从互动、上涨和差值 3

个方面形成 3 个规律。(5) 货币的变动价值与价格

波动相关 ,货币的不变价值取决于发行量。前者不

可控 ,后者可控。(6) 法定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相

关 ,控制法定利润率就可以控制工资和物价。

我们还要对《价格论》的所谓价格三规律进一

步分析。(1) 价格互动规律认为 ,某部门生产率提

高、价格降低引来社会其他产品价格上涨 ,降低总

量与上涨总量相等。〔P289〕我们换一种表达方式 ,有

产品 A、B、C、D ,A 价格降低 ,B、C、D 相对 A 表现出

价格上涨 ,从这一点上讲“降低总量与上涨总量相

等”才能成立。这时只有购买 A 的那部分人存在相

对的工资增加。可以假设 :A 降价意味着买 A 者的

工资增加 ,买 A 者工资相对增加意味着工资水平上

涨。(2)价格上涨规律认为 ,产品品质提高引来物

价水平上涨。〔P295〕品质只能针对单个产品 ,在品质

提高、总成本同时增加情况下才会出现涨价 ,如果

通过成本核算使总成本不变则结论不成立。这里

我们用 A 代表新质量产品 ,B 代表旧质量产品。A

的设计报酬 (利润) 增加必然是 B 的劳动回报 (利

润)减少的一种等量位移 ,买 A 不再买 B 与销量小

价格高或销量大价格低有内在联系 ,卖方总收益、

买方总支付基本不变。可以假设 :B 销量减少从反

面意味着价格下跌 ,A 销量增加从反面意味着价格

上升 ,相互抵消的结果是物价水平没有上涨。(3)

价格差规律认为 ,基础价格以物价水平为基点而波

动 ,交换价格以基础价格为基点而波动 ;以长期为

限定条件 ,一种商品交换价格不等于其基础价格 ,

社会所有商品交换价格总量等于所有商品基础价

格总量 ;“价格差的真实内涵是不同商品间的相对

亏率或赚率”〔P374〕。这里我们以 h、j 分别代表一种

商品的交换价格、基础价格 , H、J 分别代表社会所

有商品的交换价格总量、基础价格总量。设定有商

品 A、B ,并且存在 h ≠j 时 H = J ,那么当 Aj > Bj必有

Ah < Bh ,若 Ah > Aj必有 Bh < Bj ,否则不存在 Ah + Bh

= Aj + Bj即 H = J 。在 Ah和 Bh之间就出现价格差。

“价值货币化 ,以价格表示价值”〔P373〕是早已存在的

公论 ,它使讨论价值差自然地成为重要环节。

《价格论》应注意到以下问题 : (1) 价格 = 成本

+ 利润首先是从卖方角度上讲价格形成 ,即使商家

其本质也是暂时买、最终卖。(2) 生产率提高未必

劳动价值“等率增加”〔P283〕,如整体劳动价值比重下

降、仅仅个体劳动价值有所增加的情况也是存在

的。物价降低只针对单个商品 ,总收益并没有降

低 ,否则厂商提高生产率将无任何意义。显然物价

同生产率有一定关系。而且物价都是单种商品的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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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变动的价格”与宏观上物价上涨这种“价格的变

动”并非一回事。这时 ,工资对内而言可能没有实

际增加 ,对外而言也可能没有相对增加 ,因为我基

本上不会买我生产的产品。(3) 需要把工资和劳动

回报作为两个概念 ,工资是卖方领域估算的 ,劳动

回报是买方领域实际支付的。工资与社会多种商

品有关 (主要是生活品) ,劳动回报只同一种商品相

联系。(4)使用的“正确价格”概念具体指什么 ,它

与经验价格、基础价格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概念不清

楚 ,等于给讨论价格差设置了障碍。

由于认定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基本上属于不

合理 ,《价格论》对价格趋动只考虑劳动人数/ 就业、

对外贸易、生产相关性、利润率和相对优势。声明

可以抛弃“看不见的手”,讨论价格却不能避开成

本、利润、工资。在《价格论》的分析中 ,利润率涉及

投入与收回、储蓄与再投入 ,工资涉及基础工资、层

次工资、补偿工资、福利工资 ;此外 ,利润率控制直

接与工资控制、价格控制、利息控制有关 ,相对优势

主要通过垄断、政策倾斜、相对比价反映出来。《价

格论》不考虑消费者行为对价格决定的影响因素 ,

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合理成分自然也就没有被

《价格论》实事求是地加以吸纳。G. 斯蒂格勒在《价

格理论》指出 :谁都知道“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确定

的”,但我们所要做的是“什么因素决定着供给和需

求”〔3〕。他列举需求曲线、市场竞争、个人决策 (储

蓄/ 投资) 、成本收益 ,接着集中讨论竞争和垄断条

件下各自的价格、各自的需求 ,对价格的派生形式

租金、工资、利息也做了分析 ,最后落脚在收入分配

和公共政策。我们也承认 ,《价格论》与斯蒂格勒

《价格理论》不在同一档次 ,比较实属牵强。

三、基本问题综合分析

人们最初推断 ,价格决定有 3 个基本因素 ———

商品价值、货币现值、供求状况 ;后来又发现 ,价格

决定还有 1 个特殊因素 ———竞争。在 3 个基本因

素中 ,商品价值主要引出 5 个问题即 (1) 价格 = 成

本 + 利润、(2) 投资转化为成本、(3) 借入资本转化

为利息成本并直接与利息率有关、(4) 劳动价格转

移到成本和与此相关的工资由什么确定、(5) 收益

预期与利润率 ;货币现值主要涉及货币流通对物价

的影响 ;供求状况主要是通常情况下供大于求引起

降价 ,求大于供引起涨价。至于竞争这个特殊因

素 ,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服务竞争 (增加成本) 、技术

竞争 (增加成本) 、杀价竞争 (减少利润) 、相对优势

竞争 (高价厚利) ,当然服务竞争、技术竞争、相对优

势竞争引起的价格变动不大 ,杀价竞争造成价格的

大变动。

关于劳动价值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 ,劳动

价值只是与分配有关 ,与生产无关。但我们发现 ,

根据生产过程中劳动价值的作用所占比重才能确

定劳动价值回报所对应的分配额。下面我们换一

个角度思考问题 ,把前面假设的价值等于利润改变

为价值等于价格 ,由此引出有关价格与价值分配、

利润分配的 3 个假说。

假说 A :

商品价值

= 商品价格〔卖价〕

= (劳动资料 + 劳动对象 + 劳动者) 价格〔买价〕

+ 生产组合体付出回报

= (生产资料成本 + 人力成本〔预付工资〕) + (物

力〔4〕付出回报〔工具看作投资者人力的替代〕+ 人力付出回

报) + 心神付出补偿

= 成本 + 利润

= 成本价值 + (工具价值 + 劳动价值) + 参与

风险价值

= (原材料成本价值 + 工具损耗成本价值〔折旧〕

+ 生存能源成本价值〔基础水平工资〕+ 其它成本价

值〔辅助产销、管理、损失、利息等〕) + (工具“劳动”价值 + 活

劳动价值) + (投资风险价值〔以利息等额补偿〕+ 就业风

险价值〔以失业保险金补偿〕)

假说 B :

商品价值分配

= 商品价格分配

= (成本 + 利润)分配

= 成本价值份额 + 工具价值份额 + 劳动价值

份额 + 参与风险份额

假说 C :

分配份额确定

成本收回份额 = 不变计量成本〔流动资产消失〕+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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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计量成本〔固定资产折旧〕。

其中 ,固定资产折旧率由社会公认规则确定。

从“社会公认规则”角度讲 ,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可变

计量也可以当作不变计量。

利润份额 = 利润分配 = 工具价值份额 + 劳动

价值份额 + 参与风险份额。

参与风险份额中 ,投资风险项可根据投入 - 收

回期内平均储蓄利率在储蓄利息意义上做等额补

偿 ,就业风险项可依据劳动法规定的失业保险金在

失业保险意义上做等额补偿。〔5〕因此从公法角度

讲 ,参与风险的补偿数额可以看作不变计量。问题

在于 ,工具价值 (工具“劳动”) 和劳动价值 (活劳动)

的利润分成比例如何确定。我认为 ,劳动合同是惟

一标准 ,它的必备条款包括约定劳动报酬。〔6〕

注 :

〔1〕以下文中所涉及该书的观点 ,一律用上标方式注

明出处页码。

〔2〕按 E. 曼德尔在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》提到的 ,“剩

余价值就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养活他自己的费用之间的

差额”(见该书上卷 ,商务印书馆 ,1964 ,p . 80) ,这里的劳动

者仅指工人 (体力劳动者) ,不包括经营者 (脑力劳动者) 。

曼德尔所言意味着 :剩余价值 = 劳动价值 - 工资。由于必

然存在成本 > 工资 ,根据设定的劳动价值 = 利润 ,可推导出

成本 > 利润 - 剩余价值 ,从而又有剩余价值 ≤利润 ,最后得

出 :剩余价值 ≤劳动价值。当剩余价值 < 劳动价值 ,剩余价

值只涉及体力劳动者。当剩余价值 = 劳动价值 ,则剩余价

值对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所涉及。

〔3〕[美 ]斯蒂格勒 ,《价格理论》,北京经济学院出版

社 ,1990 ,p . 185。

〔4〕注意 ,这里的物力只涉及劳动资料 ,不包括劳动对

象。

〔5〕因为有可能存在就业后企业没有利润 (亏损) ,或

者个人劳动的利润分享额低于不就业状态下的失业保险金

数额。

〔6〕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与理论上推论的自然分享比

例属于两个不同概念 ,但自然分享比例究竟如何确定始终

处于猜想状态。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应当是劳资双方认同

的劳动价值的货币当量。可见 ,劳动价值的落实取决于价

格 ,没有利润就没有劳动价值回报 ;劳动价值的货币当量取

决于契约 ,没有约定比例就没有劳动价值回报的具体数值。

〔责任编辑 :富 　珉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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